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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报告导读： 

近日，国家卫生计生委、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委联合印发《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

点执业的若干意见》，坚定推进医师多点执业，预计未来地方政策有望陆续跟进。 

摘要： 

[Table_Summary]  加快推进医师松绑，助力基层及民营医疗发展，维持增持评级。五

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》，较

2014 年 1 月的征求意见稿有较多改动，总体更为宽松与完善，坚决

推进医师多点执业，鼓励医师向医疗资源匮乏地区流动，助力基层及

民营医疗发展。随着意见落实和各地试点推进，医师作为核心资源逐

步解放，将加速医疗服务业的发展，维持行业增持评级。 

 放宽条件是基调，推动扩大试点。此次《意见》强调放宽条件、简

化程序，优化医师多点执业政策环境。主要有以下改动：1）松绑注

册管理：医师多点执业实行注册管理，相应简化注册程序，同时探索

实行备案管理的可行性，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探索实行区域注册；2）

明确人事关系：医师与第一执业地点医疗机构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签

订聘用（劳动）合同，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，与拟多点

执业的其他医疗机构分别签订劳务协议，鼓励通过补充保险或商业保

险等方式提高医师的医疗、养老保障水平；3）鼓励执业保险：支持

医疗机构和医师个人购买医疗责任保险等医疗执业保险，医师个人购

买的医疗执业保险适用于任一执业地点；4）推进地方落实：强调地

方要高度重视，坚决破除阻碍医疗卫生人才合理流动的束缚和障碍，

加快推进医师多点执业，有关部门要根据本意见要求，加强沟通协调，

密切协作配合，抓紧制订并落实相关配套政策措施；5）积极开展试

点：国家选择若干重点联系省份，加强跟踪指导。各省（区、市）可

结合本地区实际确定省级联系试点城市。我们认为，此次《意见》强

调简化注册审批手续，完善相关保险制度，同时要求对到基层医疗卫

生机构多点执业的明确政策给予支持和鼓励，可以看出国家从政策层

面上推进医师多点执业的决心与力度，有利于盘活优质医师资源，助

力基层及民营医疗发展。 

 地方政策有望加速跟进，落地之路曲折向前。自 2014 年 1 月国家卫

生计生委办公厅发布《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以来，黑龙江、北京、长沙、深圳、甘肃、浙江等省市均出台相应方

案，推进多点执业的发展，浙江新版方案最为宽松。我们认为，随着

国家政策发布，未来地方政策有望陆续跟进，但在落实上需要摸索，

需要时间，主要束缚包括作为医师第一执业的医疗机构相关部门配

合，体制内优质医师观念的转变，人事管理、收入分配等相关方案的

完善，多点执业保险保障的健全与落地等。 

 风险提示：各地试点落实执行低于预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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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Table_Report] 相关报告 

医疗器械及服务：《行业潜力空间大，政策

放开加速发展》 

2014.11.17 

医疗器械及服务：《医疗器械十二五规划出

台，产业升级大幕拉开》 

2012.01.19 

医疗器械及服务：《三甲医院，联姻资本》 

2011.11.24 

医疗器械及服务：《十二五规划即将出台，
推动产业升级步伐》 

2011.11.12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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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: 我国医师多点执业政策梳理 

时间 文件 主要内容 

2009 年 4月 6日 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

改革的意见》 

鼓励推进医务人员的合理流动，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

2009 年 4月 7日 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

(2009-2011 年)》 

鼓励地方探索注册医师多点执业 

2009 年 9月 11日 《关于医生多点执业有关问题的通知》 对医师多点执业实行分类管理 

2011 年 7月 12日 《卫生部办公厅关于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

点范围的通知》 

公立医院改革国家联系试点城市和公立医院改革省级联

系试点地区为扩大医师多点执业试点地区，每个省（区、

市）要上报除上述城市外的两个地级市作为扩大医师多

点执业试点地区 

2014 年 1月 22日 《关于医师多点执业的若干意见（征求意

见稿）》 

提出医师多点执业的基本要求、主要条件、注册管理等 

2014 年 11月 5日 
《关于印发推进和规范医师多点执业的若

干意见的通知》 

加快转变政府职能，放宽条件、简化程序，优化医师多

点执业政策环境。支持医疗机构和医师个人购买医疗责

任保险等医疗执业保险，医师个人购买的医疗执业保险

适用于任一执业地点。 

数据来源：国家卫纪委网站等，国泰君安证券研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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